
 

安全评价报告信息公开表 

被评价单位名称 杭州杭富锅炉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

评价项目名称/项目
编号 

杭州杭富锅炉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气站安全现状评价报告/天为
[评]字 24-03-39 号 

项目简介 
（含图片） 

杭州杭富锅炉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3 年 12 月，注册地

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洪庄村富洪新村 105 号，注

册资本 21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谢浩亮。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

目：通用设备制造（不含特种设备制造）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

货物进出口；劳务服务（不含劳务派遣）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特种设

备制造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。 

杭州杭富锅炉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涉及使用到氧气、氩

气、二氧化碳、丙烷，根据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（2022 年修订版），

氧[压缩的或液化的]、氩[压缩的或液化的]、二氧化碳[压缩的或

液化的]、丙烷为危险化学品，故本项目属于危险化学品使用项

目。 

依据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(GB/T4754-2017)（2019 年修订），杭

州杭富锅炉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属于通用设备制造业，未列入《危

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适用行业目录》（2013 年版），且使用的

危险化学品未达到《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》（原国家安

全监管总局、公安部、农业部公告 2013 年第 9 号）内的临界值，

根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

实施办法》（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7 号，原国家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9 号修订），杭州杭富锅炉成套设备

有限公司不需要领取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证。 

 

安全评价机构名称 浙江天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

项目组长 贝少华 

技术负责人 相继园 



 

过程控制负责人 王小梅 

评价报告编制人 贝少华 

报告审核人 陈明婧 

参与评价
工作 

安全评价
师 

贝少华、鲍水良、万昌平、胡小兰、卜伟华 

注册安全
工程师 

贝少华、鲍水良、万昌平、胡小兰 

技术专家 / 

现场开展
安全评价
工作 

人员 贝少华 

时间 2024 年 3 月至 2024 年 6 月 

主要任务 资料收集、现场检查、编制报告 

评价报告提交时间 2024 年 6 月 

 


